一、编制目的
为保障博物馆内人员安全，确保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在紧急状态下能够满足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要求，制定本管理制度。
二、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博物馆运营期间所有人员（含工作人员、参观者、访客）的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管理。
三、管理组织体系
应急指挥小组：由博物馆馆长任总指挥，负责紧急状态下全面协调指挥；下设疏散引导组、灭火行动组、医疗救护组、通讯联络组、后勤保障组，各组明确职责与责任人。
消防安全管理人：指定专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负责日常疏散通道巡查、消防设施检查、应急演练组织等工作；每月向馆内全体工作人员通报消防安全检查情况。
安全值班制度：开放期间设专职安全值班员，负责实时监控各区域人流及通道状态；闭馆期间设夜间值班员，负责巡查及突发情况处置。
四、疏散通道管理
保持畅通：走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通行空间严禁堆放任何杂物；疏散通道上不得设置影响通行的门槛、踏步、障碍物；疏散门应保持常开或设置推闩式门锁，确保人员可随时向外开启。
标识与照明：疏散指示标识保持清晰、完整，自发光或电光源型标识确保夜间及停电状态下可视；应急照明系统每月检查一次，确保断电后照明时间及照度符合规范要求。
日常巡查：每日开放前由值班员对疏散通道进行一次全面巡查，确认畅通无阻；每两小时巡查一次通道情况，发现占用或堵塞立即整改；巡查记录填写《疏散通道日常巡查表》，保存备查。
五、紧急疏散管理
疏散预案：制定《博物馆应急疏散预案》，明确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疏散路线及人员分工；
预案每年修订一次，确保与实际运营情况相符。
疏散路线：各区域设置不少于2个疏散方向，主要出口处设置明显“安全出口”标识；展览空间、报告厅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应急广播系统，遇紧急情况统一播报疏散指令。
人员引导：开放期间，展厅、公共区域安排引导员，负责紧急状态下疏导人流、指引方向；引导员佩戴明显标识（反光背心或臂章），经专业培训后上岗。
特殊人群疏散：无障碍通道、无障碍电梯作为特殊人群疏散路径，定期检查确保可用；服务台备有轮椅、担架等辅助设备，便于行动不便人员转移；工作人员熟悉残障人士、老年人、儿童疏散的特殊需求及协助方法。
六、应急救护管理
救护设施配置：服务台、办公区、公共区域设置急救箱，配备常用急救药品及器材（创可贴、绷带、消毒液、速效救心丸等）；主要出入口及通道设置可容纳担架的无障碍电梯，确保救护通道畅通。
急救人员配备：开放期间至少配备1名持有红十字会救护员证书的专职急救人员；主要展厅及人员密集区域安排经过急救培训的工作人员值守。
应急响应流程：发现人员受伤或突发疾病时，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报告值班负责人；急救人员携带急救箱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初步急救处置；情况严重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安排专人引导救护车至现场；疏散引导组负责开辟救护通道，确保救援车辆及人员快速通行。
医疗合作机制：与就近医疗机构（距场地500m范围内）建立应急医疗协作关系，明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每年组织一次医疗救护专项培训，提升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GoBack]以上制度确保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满足紧急疏散与应急救护要求，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
